
 

（以下简称本公司） 

太平附加团体婴儿特定疾病保险条款 

（2009 年 10 月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备案） 

阅读提示： 
一、 本公司根据本附加合同中所述第四条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二、 在部分情况下，本附加合同不承担保险责任，请留意第五条； 
 

第一条 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 

投保人提出保险申请、本公司同意承保，本附加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日期在保险单上载明。保单年度、保险费约定支付日均以该日期计算。 
 

第二条 保险合同的构成 

太平附加团体婴儿特定疾病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可附加于太平团体母婴定期寿险

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投保单、与本附加合同有关的投保文件、声明、批

注、附贴批单、其它书面协议构成。 
若构成本附加合同的文件正本需留本公司存档，则其复印件或电子影像印刷件亦视为本附加合

同的构成部分，其效力与正本相同；若正本与复印件或电子影像件的内容不同，则以正本为准。 
 

第三条 投保范围 

主合同的被保险人之活产婴儿为本附加合同之被保险人。 

 

第四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本公司承担下列保险责任： 

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出生，且在其年满一周岁之前经本公司认可的医院诊断为本

附加合同所列之先天畸形的（见附表），本公司按对应的先天畸形情况给付婴儿先天畸形保险金，本

附加合同保险责任终止。若有多项畸形合并发生，保额金额给付不累加，以各项畸形中最高项保险

金额进行给付。 

 

第五条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先天畸形的，本公司不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 

1、主合同的责任免除条款所列的各项责任免除； 

2、死胎及本附加合同未列明之婴儿先天畸形的情况。 

 

第六条 保险期间 

本公司对本附加合同应负的保险责任自投保人交付保险费，本公司同意承保并签发保险单的次

日零时起至期满日二十四时止。 

本附加合同期满后，本公司有权对提出续保申请的合同重新审核，并做出合理调整。 

 

第七条 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和本公司约定并载明于本附加合同的保险单或批注上。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费由投保人在订立本附加合同时一次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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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受益人 

本附加合同的受益人为主合同之被保险人。 

 

第九条 保险金申请 
由被保险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和资料： 

1、 投保人证明、保险单或保险凭证； 

2、 被保险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3、 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诊断证明文件； 

4、 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十条 保险金给付 

本公司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合同约定的证明和资料后，将在 5 个工作日内作出核定；情

形复杂的，在 30 日内作出核定。 

对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在与受益人达成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 10 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义务。

本公司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公司自作出核定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受益人发出拒绝给付保险金通

知书并说明理由。 

本公司在收到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有关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60 日内，对给付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

定的，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本公司最终确定给付保险金的数额后，将支

付相应的差额。 

 

第十一条   诉讼时效 

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本公司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本公司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第十二条 适用主合同条款 

对于本附加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合同为准；主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相抵触的，以本附加合同为

准。主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合同无效，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第十三条 释 义 

周岁 ： 指以有效身份证件中记载的出生日期为计算基础计算的年龄。 

保险事故 ： 保险事故是指本附加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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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婴儿先天畸形等级表 

等 级 先天畸形种类 

一级 无脑儿、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联体婴儿 

二级 先天性心脏病、闭合性脊柱裂、开放性脊柱裂、膈疝、先天

性腹裂 

三级 脑积水、马蹄内（外）翻、肥厚性幽门狭窄、肛门及直肠的

闭锁或狭窄、先天性巨结肠 

四级 脐膨出、膀胱外翻、唇裂、腭裂、尿道下裂 

五级 并指（趾）、多指（趾）、无耳、小耳、先天性胫骨假关节 

*若有多项畸形合并发生，保额金额给付不累加，以各项畸形中最高项保险金额进行给付。 

 

 


